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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卫计函〔2017〕134 号

伊春市卫生计生委
关于 2018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

考务工作安排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区（局）卫生计生局（科），市属医疗卫生单位：

按照《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2018 年护士

执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护考办发〔2017〕10 号)和《国

家卫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于 2018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

考务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卫人才发〔2017〕122 号）文件要求，

2018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全面实行人机对话考试（以下简称机

考），为做好伊春考点 2018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（以下简称考试）

考务工作，现将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。

一、报名条件

凡符合原卫生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《护士执业资

格考试办法》（部长令第 74 号）中报名条件的人员，可以报名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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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考试。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市属医疗卫生单位要严格按照《护

士条例》和《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》审定考生报名资格，对不

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，严禁参加考试。

1、在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学校完成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和国

务院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普通全日制 3 年以上的护理、助产

专业课程学习，包括在教学、综合医院完成 8 个月以上护理临床

学习，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的，可以申请参加考试。

2、申请人为在校 2018 年应届毕业生的，应当持有所在学校

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，到学校所在地的考点报名，学校也可为本

校应届毕业生办理集体报名手续。

3、申请人为非应届毕业生，可以选择到所在单位、人事档案

所在地报名。

4、军队院校从地方招收的计划外学生，如其招生计划未经省

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批准，其学生学历也未经教育主管部门认可，

不能报名考试。

二、报名材料

1、《2018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一式

两份（一份考生用于考试确认，一份各考点留档备查）；

2、身份证原件（二代）和复印件；

3、毕业证原件和复印件；

4、派遣证（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出具部门公章）（无派遣证出

示教育学历认证报告）；

5、2018 年在校应届毕业生由所在学校出具报考申请文件并

附报考考生名单，统一提供入学录取三联单复印件（要求字迹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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晰，逐页加盖学校公章），报考考生名单顺序同录取三联单顺序

一致否则不予受理。如更改专业，须提交经省教育厅同意的批复

文件复印件，并加盖对应部门公章。

6、毕业证为外省院校颁发的考生，如在伊春考点参加考试，

应满足工作单位隶属伊春辖区或户籍所在地为伊春市的条件。除

按照考点要求提供相应材料外，还需提交当年报考时黑龙江省教

育厅同意招生的计划（同意外省在本省招生的文件）或毕业院校

所在地出具的《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（用于佐证学历真实性）。

7、本辖区内学校组织的培训班的考生，不得在学校内报名，

要严格按照应届和非应届毕业生的要求申请报名。

三、报名方式与时间

考试报名包括网上预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。2017 年 12

月 6 日—25 日，考生可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（www.21wecan.com）

进行网上预报名；各报名点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在 2017 年 12 月 7

日--20 日期间进行现场审核工作；2017 年 12 月 20 日--22 日为

考点现场确认时间（具体时间见附件 3）。考生须根据报名要求

携带《2018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及相关

证件材料(包括原件和复印件），到各报名点进行现场审核。

四、报名工作要求

1、伊春考点申请参加考试的考生，应该在伊春市考试管理机

构规定的期限内，到工作单位或人事档案所在地的报名点报名，

逾期将不予受理。

2、2018 年考试报名将继续实行网上报名，各单位要按照考

点规定的时间，做好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及审核工作。各卫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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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行政部门及市属医疗卫生单位应严格按有关规定对考生进行资

格审查，报名审核工作中凡有违规、舞弊行为一经查出，将按规

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并全市通报。

3、各单位要加强对考生进行诚信教育，必须告知考生报名中

弄虚作假的行为一经查出，将按有关规定处理，对于伪造、涂改

证件、证明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考试资格的按照《卫生专业

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，2 年内不得参加各

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。

4、各单位所有考试报名审核的工作人员应认真学习国家有关

政策规定，遵守国家保密法，扎实做好宣传工作，让每个考生都

明确相关政策，做到指导具体，服务周到。

5、考生报名提交的《2018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》

信息内容不得有涂改，申请表信息填写准确完整考生确认无误后

再签字，资格审核过程中所有申请考试的考生需要提交各类证件

的原件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6、各单位要认真填写 2018 年考试报名资格审核汇总表，单

位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后上报考点 1 份（附件 2）。

7、自 2018 年 4 月 18 日起，考生可登陆中国卫生人才网“考

生入口”（www.21wecan.com）打印准考证，截止时间为 2018 年

5 月 7 日。

五、考试时间及科目

2018 年考试全面实行人机对话考试，定于 2018 年 5 月 5—7

日举行，每半天为一个轮次，分为 6 轮次进行，考点根据实际情

况选择轮次，考试时间 5 月 5 日开始，考试科目包括专业实务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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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能力。具体考试时间安排如下：

考试时间 轮次 考试科目 时间

5 月 5 日

第一轮
专业实务 8:30-10:10

实践能力 10:55-12:35

第二轮
专业实务 14:00-15:40

实践能力 16:25-18:05

5 月 6 日

第三轮
专业实务 8:30-10:10

实践能力 10:55-12:35

第四轮
专业实务 14:00-15:40

实践能力 16:25-18:05

5 月 7 日

第五轮
专业实务 8:30-10:10

实践能力 10:55-12:35

第六轮
专业实务 14:00-15:40

实践能力 16:25-18:05

六、收费标准

2018 年考试收费标准按照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

意收取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考务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2〕

59 号）、《黑龙江省物价监督管理局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护士

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批复》（黑价联〔2015〕11 号）文件中

规定的标准执行。

联系电话：0458--3907524 3907525

附件：1.2018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

2.2018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资格审核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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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伊春考点审核时间安排

伊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7 年 12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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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18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

网报号： 用 户 名：

验证码： 确认考点：

基

本

情

况

姓 名 性 别

民 族 出生日期

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

联系方式（手机号必填）

报考

科目
1.专业实务 ； 2. 实践能力

考试

方式
机考

教

育

情

况

最高学历 毕业专业

毕业时间 毕业学校

学 位 学 制

专业学习

经历

工
作
情
况

单位所属 工作单位

单位性质 从事本专业年限

审查

意见

学校（应届毕业生）或单位、人

事档案所在地（非应届毕业生）

审 查 意 见

印章

年 月 日

考点审查意见

考点负责人签章（必盖）

年 月 日

考区审核意见

考区负责人签章

年 月 日

备注：
1 申请人为在校应届毕业生的，应当持有所在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生毕业证明，到学校所在地的考点报

名；申请人为非应届毕业生的，可以选择到单位、人事档案所在地报名。

2 此表须考试申请人仔细核对后签字确认，一旦确认不得修改。

3 申请人表内选项要填全，各部门要有考点审核意见和考点负责人签章。

考试申请人签名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条形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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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18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资格审核汇总表

（非应届毕业生）

考点（章） 负责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备注

1

2

3

…

2018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资格审核汇总表

（应届毕业生）

学校名称（公章） 负责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备注

1

2

3

…



—— 9 ——

附件 3

伊春考点审核时间安排

时 间 单 位

2017 年 12 月 20 日 伊春区、嘉荫县、乌伊岭区、南岔区、

汤旺河区、西林区、带岭区、金山屯区、

美溪区、友好区、上甘岭区、五营区、

红星区、新青区

2017 年 12 月 21 日 铁力市、翠峦区、乌马河区、市中心医

院、市医院、市中医院、市五院、市血

站、市保健院、市疾控中心

2017 年 12 月 22 日 铁力局、双丰局、朗乡局、桃山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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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12月5日印发


	4、派遣证（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出具部门公章）（无派遣证出示教育学历认证报告）；

